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販售實習產品管理要點 
             

 

一、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為健全實習產品安全管理、促進學生實習效果與員生消費權益，特依據

本校產學合作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支管理要點訂定「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販售實習

產品管理要點」(以下簡稱：本要點)。 

 

二、本要點適用於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銷售之實習產品(含：學生實習產品及本校教師研發產

品)，其相關收入、費用及提撥行政管理費，應依本校產學合作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

收支管理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三、本校教師於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銷售實習產品者，應填寫實習產品上架申請書，規定如下： 

    (一)實習產品上架申請書應填寫： 

        1.基本資料、產品經費來源(如：實習課程、研究計畫及自費研究等)。 

        2.檢附產品品質檢驗單或原物料來源證明。 

        3.申請人之簽章。 

    (二)產品應符合政府相關規定自行標示。 

 

四、販售產品應依照「商品標示法與相關標示基準」為正確標示，未依法規標示之產品，員生    

消費合作社得通知限期停止陳列、販賣；發生違規情事，由申請人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

五、對於販售上架之產品，認有不當或違法，致消費者權益受損，受損人得於買售時起30日內，    

以書面向本校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訴，並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辦理。 

 

六、本收入業務之執行、收支、保管及運用，應遵循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及相關規定辦理。並配    

合本校相關稽核單位執行年度稽核計畫，提供必要之資料以供查閱，如發現執行有缺失或    

異常事項，應定期追蹤直至改善為止。 

 

六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即日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販售實習產品 

上架申請書 
□新上架 □已上架 (第__次置換) 

 

科系名稱： 

產品經費來源：□實習課程(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) 

              □個人研究計畫含(產學合作計畫) 

              (計畫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；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) 

              □教育部計畫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□科技部計畫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□其他計畫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年 月 日 

產品名稱 進貨價 建議售價 條碼編號 規格及說明 
檢附檢驗單 

原物料來源證明 

     □是 

□否 

     □是 

□否 

     □是 

□否 

＊惠請檢附相關機關之檢驗單或原物料來源證明。 

 

ㄧ、上架產品均需填寫本申請書，經審查通過後始准予上架販售。 

二、產品上架以三個月為評估期限，若銷售良好者繼續販售，否則下架。 

三、申請人確認產品安全無虞，若發生違反法規情事，或因產品所衍生之損害責

任，由申請人負責。 
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
研發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理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事主席：                  

核准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
